
附件 2

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制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制定经费管理和使用，

确保经费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国家标准制修订

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19〕447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

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民发〔2024〕

43号）及《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章

制度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相关费用。

在执行过程中，本办法应根据国家团体标准有关文件最新规定及

中国农学会标准化工作的实际情况及时修订完善。

第三条 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经费应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，

设立专门项目记录收支，专款专用，经费的使用和报销应符合单

位财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。

第四条 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经费的收取不得以营利为目的，

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公开、透明。

第二章 经费来源与管理

第五条 团体标准制定经费来源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收取的团体标准制修订费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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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各类组织和个人

的资助、捐赠；

（三）开展与团体标准制修订相关的有偿服务收入及其他合

法收入。

第六条 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应与中国农学会签订团体标准项

目服务协议，商定咨询服务内容等事项。

第七条 中国农学会不得以参编、署名、排名等为由收费。

不得以标准立项为由收取管理费。

第三章 经费使用

第八条 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经费的使用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团体标准制修订相关的组织工作，包括立项、起草、

征求意见、技术审查、发布、复审等；

（二）团体标准的论证、调研、审查、试验验证、评估、查

重等；

（三）团体标准样品的研制和复制；

（四）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的

购置、翻译和跟踪采用；

（五）团体标准的宣传、推广、外文版翻译和出版印刷等；

（六）团体标准的试点和示范等工作；

（七）与团体标准相关的组织、管理、指导、咨询、协调、

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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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及其秘书处等的运

行管理。

第九条 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经费的支出项目包括资料费、

设备费、试验验证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专家咨询费、劳务费、

公告费、印刷费、宣传推广费、其他费用等。

第十条 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及实施过程中，应综合

考虑专家参与团体标准建设相关工作的难易程度、贡献情况、工

作量等因素支付劳务报酬。具体标准按照《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

开发中心 中国农学会劳务报酬发放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中国农

学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 — 24 —


